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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居住環境品質」等面向，研訂「整體住宅計畫及財務計畫」之相關具體策略及作法，如

興建社會住宅、提供租金補貼、檢討不動產稅制、適切規範購屋貸款等，以回應民眾期待。

另為協助民眾由購屋、租屋及修繕等多元方式取得適宜住宅，96 年迄今計核准租金補貼 23 萬

5,041 戶、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3 萬 5,740 戶、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1 萬 1,804 戶，共 28

萬 2,585 戶獲得協助。又，為協助弱勢家庭減輕居住負擔，本年起亦由中央協調地方共同挹注

租金補貼資源，計畫戶數由原 2.5 萬戶提高至 5.9 萬戶，105 年度後將以每年度 5 萬戶為目標

，加計地方社政單位提供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者租金補貼 2.8 萬戶，每年可提供

約 7.8 萬戶租金補貼，協助弱勢家庭解決居住問題。此外，為促進社會住宅興辦，內政部已完

成多項法令修訂，並補助各地方政府先期規劃費、用地有償撥用費及工程費。該部業依「社

會住宅短期實施方案」編列 33.67 億元，推動臺北市及新北市 5 處試辦基地，預計興建 1,919

戶，並已依「社會住宅中長期推動方案」編列 67.68 億元，補助先期規劃費及國宅用地有償撥

用，預計未來 10 年社會住宅將可達 3 萬 4 千戶。再者，內政部將評估於桃園航空城及機場捷

運沿線等，規劃適居青年生活住宅，並以可負擔價格售予符合資格條件青年；為避免少數人

得利，達成相對公平效益，內政部營建署刻正研擬限制轉售對象、價格及政府優先買回等法

令機制，將與地方政府合作滿足青年購屋需求。 

四、此外，為健全不動產市場之發展，「所得稅法」已於本年 6 月 24 日修正公布，將自 105 年 1

月 1 日起實施房屋、土地交易所得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。另為落實居住正義，新制針對交易

自用住宅者，提供減免稅優惠及重購優惠，可有效提升有自住需求民眾之購屋意願，並輔以

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不動產部分停徵、所得稅增加稅收用於長期照顧服務支出等配套措施，有

助改善貧富差距，使不動產相關產業健全發展。近期國內房市交易量能萎縮，主要係受出口

訂單連續性衰退、整體經濟下滑及買方預期降價心理等因素影響，稅制尚非影響交易量之主

因，政府將持續關注不動產市場動態，適時提出振興措施，以提升經濟成長動能。 

（二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提升災害防救效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322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9-419） 

許委員就提升災害防救效率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（單位）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強化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，內政部於本（104）年 11 月 2 日頒布「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

要點」，其重點如下：(一)明定大型活動之範圍，達 1,000 人以上且持續 2 小時之活動，即予

管理。(二)採分級管理方式，1,000 人以上、未達 3,000 人之活動採報備制；3,000 人以上活動

採許可制。(三)增訂申請、審查之原則（包括申請事項、表格之範例）、各安全要項及意外

保險費額之參考。另行政院業於本年 11 月 18 日函頒「大型活動安全管理方案」，各中央及

地方政府依據「大型活動安全管理方案」及「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要點」，將儘速完成大

型活動安全管理規範及違規裁處法制化（含許可、跨境管理等機制），持續協調改善災害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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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措施，並嚴加規範。 

二、另，為維護全國人民消防安全，內政部消防署於 105 年度編列「加強火災預防與危險物品管理

工作」9,382 萬元，針對市面防焰物品、一般爆竹煙火檢驗等進行把關；推動居家燃氣熱水器

具一氧化碳發生潛勢遷移更換，補助一般住宅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；整合消防機關火災預

防管理系統，提高消防安全檢查效率；精進火災調查技術，以達事先預防之目的。另編列「

加強災害管理工作」1 億 7,760 萬元及「加強防救災資通訊工作」1 億 9,694 萬元，推動災害

防救深耕計畫、辦理災害防救業務、緊急災害應變措施之規劃，全面提升中央及地方政府災

害防救能力；賡續辦理防救災專用衛星、微波通訊系統、直升機微波影像傳輸系統、大規模

災害跨區域救災指揮調度通信系統之維運，以及持續推動「愛臺 12 建設」防救災雲端計畫，

整合既有之防災與消防資訊系統，建立資訊共享服務，以提升防救災資通訊效能。是上開各

項預算之編列，係為全面提升我國災害防救作業效能，以及因應大規模災害之災害防救能力

，尚無浮編情事。 

三、又，為提升災害預警及預防能力，內政部自民國 98 年至 102 年止，於全國地方政府及鄉（鎮

、市、區）公所推動「災害防救深耕 5 年中程計畫」，計完成繪製 7,835 幅村（里）簡易避難

疏散圖、設置 385 處防災避難看板及辦理 308 場防救災應變演練等，復自 103 年至 106 年推

動「災害防救深耕第 2 期計畫」，將未及執行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全數納入；另訂定「

防災社區推動計畫」，每年輔導 6 處高災害潛勢社區，結合深耕計畫，協助強化易致災社區

自我防災能力。復為強化資通訊效能，以現有應變管理資訊系統（EMIC）為基礎，重新建置

以災情管理為核心之應變服務暨資料服務平臺，並補助偏遠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建置無

線電專用通報網路，全面提升我國災害防救作業效能。 

四、此外，有關強化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機制部分，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主導修正「中央災害應

變中心作業要點」，強化中央與地方雙向協調、支援，建立互派協調官機制，強化前進協調

所功能定位，並調整應變中心進駐機關及其任務，以符各類災害應變之需，並由內政部消防

署配合修正「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作業規定」，增列先遣小組人員

，強化中央與地方之鍊結。未來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，持續加強與各地方政府之縱向

，以及與各部會及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間之橫向溝通聯繫，避免救災資訊通報聯繫時間發

生落差。 

五、至許委員所提蘇迪勒颱風期間烏來災情發生時，救災資訊通報聯繫時間仍有落差一節，依「中

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」規定，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，內政部及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

室等各進駐機關（單位）人員即於該中心同步運作，隨時緊密聯繫，是報載所述聯繫流程與

事實有違。 

（三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坊間保險理賠爭議層出不窮，主管機關實

應強化管理監督責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4591 號） 


